
中国教育报的两位记者，在
黑龙江甘南县就学生营养午餐
问题进行采访时，被当地民警
带回派出所打伤。尽管当地已
经对涉事民警和公安机关相
关领导进行了处理，黑龙江省
也表示将针对营养早餐开展
大检查，但这起“警察打记者”
事件还远称不上圆满解决。

事件中的一个细节很值得
玩味，两位记者之所以能够从派
出所脱身，还是得益于他们亮出
了央媒记者的身份。如果不是因
为身份特殊，换作两个关心孩子
的家长来学校过问此事，又或者
是两个热心教育事业的普通公
民，很难想象他们会有怎样的遭
遇。警察“推打”记者，表面上是
依法用警上出了问题，背后则反
映了一些地方的公权力机关，在
面对监督尤其是“揭短”时，条件
反射式的抵触甚至反抗情绪。

回想自“雷洋事件”以来，中
央层面对依法用警高度重视，出
台了文件，召开了会议，还下发
了演示视频，但在个别地方的基
层警务人员那里，并没有领会到
中央的精神，更没能落实到实际
行动之中。两名记者明明是在进
行正常的采访活动，在相关学校
了解一些情况，却不由分说被带
回了派出所。看到警察没有按要
求佩戴执法记录仪，证件也没出
示，两名记者提出了疑问，没想
到这却引来了包括扇耳光在内
的所谓“推打”。执法犯法的情节
以及恶劣态度背后充斥的戾气，
让人不寒而栗。

当记者亮明身份，才换来安
全保护，当中国教育报、中国记
协表示了对相关事件的关切，黑
龙江省方面也做了表态，才有了
打人的派出所副所长被撤职、两
名当地公安领导被处分的结局。

问题是，当地警方在今后的工作
中会有彻底的改变吗？基层警察
违法打人以及打记者的事，不是
出了一次两次了，引发了舆论关
注之后，相关警员也都受到了惩
处。如果说以前事情都是发生在
外地，警示效果没那么明显，那
么，又如何敢保证发生在甘南县
的这起“推打记者”事件，就一定
能让当地警方有彻底的悔悟呢？

答案恐怕不会那么乐观，因
为个别民警对待记者时所表现出
来的戾气，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当
地对舆论监督的拒绝态度。六所
乡镇学校的食堂，背后站着同一
个老板，以违反省里规定的形式
经营食堂，以高于县里学校的价
格出售饭菜，此前就没人觉出异
常吗？就没有人想过在县镇层面
把问题解决吗？非要等到记者接
到举报材料前来调查且事情闹大
之后才解决吗？警察对记者施以

暴力，更像“条件反射”，这种反应
建立在当地对舆论监督的抵触之
上，别忘了，在警察到来之前，两
位记者已经遭到了食堂工作人员
的“围攻”了，而报警的人，或者说
打人警察，想保护的恰恰就是不
能示人的真相以及学校食堂违规
经营背后的利益。

人们对警察非法使用暴力的
行为很敏感，主要是担心掌握着
执法权且拥有强制力的公权部门
滥用权力；人们对警察打记者的
行为敏感，则是更加担心本来可
以用于监督权力的舆论力量，反
被滥用的权力压制。处理涉事民
警以及相关领导，对具体事项开
展集中检查，并不能打消人们的
担忧，只有各级各地尤其是直接
联系群众的基层公权部门，能够
以开放的态度和法治的精神来面
对各方面的监督，滥用的权力之
手才不会再打其他人的耳光。

2015年至2016年，多家国
际著名学术期刊撤了4批稿，涉
及中国作者论文117篇，其中有
23篇被撤论文标注了科学基金
资助，有5篇被撤论文已被列入
已获得资助的项目申请书中。
这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日
前通报的中国学术丑闻。

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对来
自中国学界论文的“退货”，无
疑对中国科学学术界是一记
耳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表
示，今年3月和8月，对52位相关
责任人和1个依托单位作出了

“严肃处理”。然而似乎并未让
某些中国学者敬畏止步。胆从
何来？来自沽名钓誉之后的大
把科研资金套取、更高职称的
评定，更来自中国科学界对于
学术造假司空见惯之后习以
为常的“包容”术。

与中国学界的淡定形成
鲜明对照的是，日本理化学研
究所小保方晴子，2014年因两
篇论文被《自然》撤稿而很快
被早稻田大学取消博士学位，
其导师为之深感羞愧而自杀。
中国不到两年时间，多达117篇
论文被国际著名期刊撤稿，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作出的“严
肃处理”，似乎并没有触到这
些品行不端的学者比城墙拐
弯处还厚的脸皮。

同样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在中国学术界很大一个群体
当中，学术造假之耻，被视作
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下的“逼良
为娼”。这种腔调，表面上是对
学界中无耻之辈的无底线包
容、对中国科学研究体制与人
才评价制度的批评，实际上是
为自己学而无术的间接开脱。

单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会的“严肃处理”，不可能找回
中国科学界的尊严。中国不需
要小保方晴子导师那样的羞
愧自杀，但像早稻田大学一
样，立竿见影地将小保方晴子
身上的光环扒光，并且一丝不
挂地晒在大众面前，这不仅是
不难的事，也是应该的事。（摘
自《钱江晚报》，作者刘雪松）

论文被成批撤稿

学界别再淡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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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警察非法使用暴
力的行为很敏感，主要是担心
掌握着执法权且拥有强制力
的公权部门滥用权力；人们对
警察打记者的行为敏感，则是
更加担心本来可以用于监督
权力的舆论力量，反被滥用的
权力压制。

打记者耳光是抵触监督的“真情流露”

评论员观察

确保冬季安全系列谈之④

精准监管，为这个冬天“去火”

几天前，海阳经济开发区
进元电子有限公司喷涂车间
着火。这场五死四伤的火灾，
不仅从一个侧面确证了全省
安全生产大检查的必要性与
紧迫性，更以血的代价再度将
冬季防火这个常说常新的议
题推送到公众的面前。

冬季天干物燥，火灾易发
高发。从山东省公安消防总队
发布的全省火灾形势数据分
析报告来看，冬季火灾数量往
往要占到全年火灾总数的四
成左右。有鉴于此，对冬季“火
气”必须辨证施治，精准发力。

从火灾成因上看，电器故
障、用火不慎、吸烟排在前三
位。以去年为例，三者所引发的
火灾在冬季火灾总量中的占比

分别为20 . 1%、13 . 9%和7 . 1%。这
意味着，防火工作在完成日常

“规定动作”的前提下，必须要
着重在电器火灾等“关键少数”
上用力，有针对性地采取强有
力的排查、整治措施。

从火灾场所分布上看，居
民住宅、交通工具、人员密集
场所、工地厂房等排名靠前。
公安部消防局今年前十个月
的统计数据显示，住宅火灾占
总数的比例高达40 . 5%。考虑
到冬季居民在住宅内的居住
时间会更长，用电用火增多，
这一占比在冬季肯定还要有
所提高。由此，住宅防火理应
成为冬季防火的重中之重。此
外，对火灾易发的消防安全重
点单位以及住宿、生产、仓储
等“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也
是冬季防火必须特别关照的
重要“燃点”。

从时间节点上看，漫长的
冬季之中分布着一些关键性

节点。圣诞节、元旦、春节等重
要节假日是居民购物、旅游、
休闲的高峰期，公众聚集场所
人员密集，人流物流增大，火
灾荷载也会增大。在这样的节
点，工厂企业赶工期赶业绩之
类的冲动也往往异常强烈，违
规甚至违法操作时有发生，极
易导致火灾。不久前济南同日
先后有两座在建高层建筑起
火，就是一次严重的警示。在
关键性时间节点上的任何懈
怠，都可能让冬季“发火”。

细节决定成败。明确重点
与关键之后，就要严格按照相
关法规与制度进行细节上的
管控。比如，按照《山东省消防
条例》，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
当每月进行一次全面防火检
查，每日对消防安全重点部
位、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
设施和器材等进行防火巡查，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纠正危险
行为；人员密集场所疏散通

道、安全出口应当按照国家消
防技术标准要求，设置疏散指
示标志，消防车通道、疏散走
道以及消火栓、灭火器、防火
门、防火卷帘等消防设施应当
设置禁止占用、遮挡的标志；
在具有火灾、爆炸危险的场所
进行电焊、气焊等明火作业
的，应当使用持有职业资格证
书的作业人员，经单位消防安
全管理人书面批准，并采取专
人监督等现场消防安全监护
措施后，方可作业。诸如此类
的具体要求，如果不能严格得
以落实，冬季防火在很大程度
上就会流于形式。

节日将至，在这样关键性
的时间节点上，相关部门必须
打起精神，锁定防火重点，盯
紧防火关键，落实防火细节，
以“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走
过场”的精准监管，为冬季“去
火”，为公众营造一个安全的
生产生活环境。

葛评论员观察

本报评论员 王学钧

缺保护“芋头”的法律
更缺保护科研的意识

□毕晓哲

此次村民偷窃当地农科
院的科研芋头，造成的损失是
巨大的。一方面所有数据统计
工作现在都无法进行；另一方
面，随着某个材料中育种的丢
失，里面可能蕴藏着无法估计
的社会效益和经济价值。

这里其实就是科研实物
价值和价值评估的“两张皮”
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对“科
研类”被盗窃物的价值计算作
出明确规定，国家科研管理部
门对此也没有明确的说法。科
研作物、科研实物被盗，只能
按照“普通商品价值”来定性。

在国外，一些国家对于科
研作物、科研实物的保护力度
远高于我国。以美国为例，对
于科研作物被盗窃的办案机
关是联邦检察部门或联邦调
查局，这就比单纯的侦查机关
介入重视程度上要高。联邦调
查局介入，有可能按照国家安

全案件办理，对于科研被盗物
的立案是以“整体投入成本计
算”而不是“实物价”。2014年，
几人因盗窃自交系玉米种子
被美国检察机关逮捕。《纽约
时报》援引联邦检察部门的话
说，一种自交系需要耗费五到
八年的科研时间，成本可达
3000万到4000万美元。可想而
知，罪名将多么严重。

不难看出，“科研芋头”被
盗却不够立案，表面上是法律
不完善不健全造成的，深层次
反映出来的是对科研保护的
冷漠态度。

“芋头”被盗立案难

也是执法办案偷懒

□房清江

盗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
私财物的所有权，金额是立案
的标准之一，但并不是唯一标
准。如《刑法修正案（八）》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者
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
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
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
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对于偷盗科研芋头，只要
不将其当作普通农作物失窃，
严格把握相关法律法规，是能
够立案并给予偷盗者严惩的。
比如，该科研基地多个品种的
农作物多次被盗，不乏多次盗
窃的村民，按照“二年内盗窃
三次以上”的表述，这已经构
成了犯罪；而且，盗窃科研农
作物价值的认定比照同类作物
繁育种子的价格计算，通常能
够达到立案标准；此外，盗窃所
造成的损失、构成的破坏，也应
纳入立案标准综合考量。

偷盗科研作物单纯以普通
农作物价格来计算数额，并以
犯罪数额标准作为立案与否唯
一的标准，既是对法律法规的
简单机械理解与执行，一定程
度来说，也是执法办案懒政。

法律法规不可能针对盗
窃穷尽所有的情形，需要执
法、司法在实务中依法灵活把
握。否则，偷盗科研作物的情况
多发，不但使得农业科研秩序
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体现不了
全社会尊重创新创造的价值理
念，也会导致偷窃法不责众的
社会错觉，损害社会秩序。

葛公民论坛

近日，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泰州农科所的研究人员打算对
20亩种植历时6年的芋头进行
采集收获，却发现芋头被周边
部分村民偷了。农科所在400余
亩蔬菜培育基地里种植着用于
科研的各类农作物，今年已经
多次出现被盗的情况。当地警
方表示，由于未达到犯罪数额
标准，无法予以立案。（12月18
日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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